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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不

断加速 ,对土地的需求量也在逐年增加 ,供需矛盾非

常突出。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成为各地政府的当务

之急。菏泽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宏观调控

的政策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坚持科学发展观 ,

以实施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为契机 ,

把节约集约用地作为重中之重来抓 ,立足于建设用

地存量挖潜 ,进一步提高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促进

了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1　推进土地集约利用的做法和成效

自 2003年菏泽市开展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

以来 ,集约用地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市场机制配置

土地资源的基础作用进一步发挥 ,土地利用规划调

整用地结构的作用得到强化 ,全市土地集约利用土

地取得了明显成效。

(1)积极调控土地供应结构。认真落实国家产

业政策 ,对国家产业目录中禁止类项目不供地 ,对限

制类产业严格控制项目供地 ,对国家鼓励和允许建

设的重点急需项目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投入产出

率高的科技型、节约型、生态环保型及来料加工外向

型项目优先供地 ,从而优化了城乡建设用地结构。

菏泽开发区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 ,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五大工业项目聚集区”和“四

大产业集群”,用地布局和投资方向、投资密度等得

到了有效调控。

(2)充分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

用。2003年市政府出台了《菏泽市国有土地使用权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办法》,进一步扩大了土地使用权

公开出让的范围 ,规定经济性用地必须实行“招拍

挂”方式出让。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促进了集约

用地。近年来 ,全市各县 (区)大力推进土地经营 ,为

加快城市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2005 年全市完成

政府土地收益 9. 15亿元 ,其中市区完成 5. 2亿元。

(3)努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一是加强土地供

应管理 ,合理配置土地资源。认真执行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制度 ,强化建设用地审批管理 ,节约用地。曹

县在用地审批上 ,坚持“四个不批”,并严把“四关”,

即土地预审关、集体会审关、征地补偿关、批后监察

关。二是集聚利用土地资源。工业建设项目原则上

向开发区 (园区)集中 ,从严控制开发区 (园区)以外

的项目供地。对投资额小于一定数额的工业项目原

则上不单独供地。对投资密度、建筑容积率、投入产

出率等达不到标准的不得进入园区。东明、定陶、成

武等县都对开发区 (园区)进行清理 ,初步建立了工

业项目向工业园区集中供地机制。东明石化园区为

石化集团提供 10. 67 hm2 土地 ,投资 6个亿 ,新上了

3个大型项目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三

是努力提高土地容积率。巨野县近年来先后对永丰

街、古城街、前进路等主干道进行了拓宽改造 ,容积

率由改造前的 0. 38提高到改造后的 1. 16。

(4)着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一是严格处置闲

置土地。对全市闲置土地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区别

不同情况 ,对闲置 4年以上的依法收回 ,重新安排使

用 ;对闲置 2年以下 1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 ,按有关

规定缴纳闲置费。市区 2006 年已收回闲置土地

8. 53hm2 ;东明县依法收回了逾期不开发建设项目

用地 20余公顷 ;巨野县依法收回了 10余家企业 35

余公顷闲置土地 ;曹县收回曹县鲁青芦笋有限公司

闲置土地 1. 3余公顷 ,用于安置东西帮扶项目琴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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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站建设。二是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在

国家暂停农用地审批的情况下 ,为保障招商引资项

目、工业项目落地 ,研究制定了“十条”节地挖潜措

施 ,有力地促进了集约用地 ,保障了经济建设对用地

的需求。三是大力开展整理土地。东明县城关镇崔

寨 30. 67 hm2 废窑厂经过开发整理后 ,县方明集团

投资 1. 5亿元新上了环已酮项目 ;利用菏东高速公

路取土坑 (约 100余亩) ,投资 1. 2亿元 ,新建了东明

县污水处理厂。曹县对原温庄乡政府废弃的 13. 33

hm2 窑厂土地依法收回整理后 ,兴建珠峰木业有限

公司 ,已成为该县林木加工龙头企业。四是合村并

镇。2003年单县对高老家乡苗庄村、孙六镇贺庄村

进行了旧村改造试点 ,这两个村统一规划、搬迁后 ,

对腾出的宅基地进行了复垦 ,增加耕地 26. 8 hm2。

2　推进土地集约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菏泽市在推进土地集约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 ,但建设用地粗放利用问题仍然在一些地方不同

程度地存在 ,主要是用地面积和规模存在外延扩张 ,

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城市内部各类用地结构不太合

理 ,村庄、小城镇布点分散 ,存在重复用地、土地闲置

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城镇用地。一是城镇内部土地利用结构不

够合理。居住与商业金融用地、居住与工业用地、居

住与仓储用地、居住与特殊用地混杂。公共绿地人

均面积远远低于国家标准且分布不均 ,甚至不少居

住区无公共绿地。公共设施用地比重小、规划小、设

施差 ,构不成集中完善的服务设施。商业用地多为

沿街的小店面 ,设施简陋 ,商业社会经济的辐射功能

得不到充分发挥。监狱、劳改、看守所等特殊用地分

布不合理 ,与居住、行政、工商业混杂 ,不利城市的安

全防范。以上问题也制约着城市功能发挥。二是城

镇建设用地的总体产出水平较低。菏泽市城镇不合

理的土地利用结构 ,不仅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

文化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 ,而且影响城市投资环境

的质量 ,对外来投资缺乏吸引力 ,这就不同程度地制

约了全市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使建设用地

的投入得不到高效益的回报。三是低效利用的土地

多。调查显示 :全市现有批而未用土地 26 宗 ,约

221. 8 hm2 ,主要分布在城市规划区内 ;城镇闲置建

设用地 (占而未用) 82 宗 ,总面积 78. 3 hm2 ,其中牡

丹区和开发区 9宗 ,23. 4 hm2 ,这部分土地大多数已

办理使用手续 ,但有的项目一直没有落地 ,投资不到

位 ,有的只是圈占了土地 ,而没有搞建设 ,有的项目

虽然落地 ,但容积率、投资强度、建设密度等达不到

规定要求 ,导致超规模用地 ,造成土地闲置 ,主要分

布在城镇规划区内。

(2)农村建设用地。全市村庄面积 13. 83 万

hm2 (折合 207. 47万亩) ,占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

的 82. 3 % ,比例过大。全市自然村 13940 个 ,平均

每平方千米有村庄 1. 14 个 ,村庄小而分散 ,庄内空

闲地面积达 13 232 hm2 ,占村庄总面积的 9. 5 %。

据土地变更调查资料和专项调查 ,目前农村居民点

内建筑密度为 16. 13 % ,村庄土地的利用率很低。

同时 ,全市各地农村都普遍存在着空心村和空置房

的问题 ,农村宅基地超占现象突出。据单县 3 个镇

6个行政村的调查 ,村内空闲宅基地 72. 62 hm2 ,占

居民点总面积的 47. 2 % ;超占户达 1315户 ,占总户

数的 87 % ;超占面积 17. 73 hm2 ,占居民点面积的

11. 55。

(3)新上项目用地。新上项目在选址、用地、取

土等方面选择向新区扩展多 ,占用耕地的多 ,使用原

有建设用地的少。

3　对推进土地集约利用的建议

推进土地集约利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全

社会转变粗放用地的经济发展观 ,树立集约用地科

学发展的新观念。必须在严格实行用途管制 ,控制

新增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前提下 ,强化集约用地的

外部约束力和内在推动力 ,建立和完善集约用地机

制 ,采取有力措施 ,调动管地者、用地者等多方面积

极性 ,引导、推进资源利用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

(1)控制总量、规范供应 ,防止新增建设用地粗

放利用。一是控制用地范围。要严格执行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 ,科学圈定城市、村庄、集镇的建设用地规

模 ,并严格按照规划的用途供地 ,避免土地利用结

构、布局的不合理。二是控制用地数量。要严格执

行土地利用计划 ,不得超计划供地。三是在具体项

目的用地上 ,必须按照《禁止供地目录和限制供地目

录》筛选供地 ,防止重复建设 ,同时按照不同行业确

定的建设用地指标供地 ,使用地规格科学、合理、集

约。四是改变跟随性审批的供地程序。在建设项目

立项前 ,要进行预审。有条件的按照设定的用地条

件主动供地 ,然后再去筹建项目。五是加大市场配

·05·

第 22卷第 6—7期　　　　　　　　　　　　　　山东国土资源　　　　　　　　　　　　　　2006年 6—7月



置力度。要逐步提高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比例 ,

并在供地中采取不同的地价政策 ,对于国家鼓励的

产业 ,采取优惠价格 ,对于国家允许的产业 ,采取市

场价格 ,对于国家限制的产业 ,不供新增地 ,用地者

只能在市场上竞价取得土地。六是严格征收新增建

设用地土地收益 ,抑制建设对新增用地的不合理需

求。

(2)调整结构、促进流转 ,鼓励城市现有建设用

地集约利用。一是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

划相结合 ,调整城市内部用地结构 ,增加土地经济供

给 ,减少建设占用耕地。二是加大保有土地的经济

压力和合理流转的内在动力 ,促进现有土地使用者

主动加大土地利用强度和合理流转。同时 ,逐步将

现有划拨土地纳入有偿使用范围。三是对原划拨土

地入市实行预报制度 ,拟入市的划拨土地使用者 ,每

年要向所在市、县预报当年拨入市的土地面积、位

置、用地现状及补偿要求等 ,土地部门及时将有关信

息向社会公开发布 ,并将其纳入供地总盘子 ,优先安

排供应。四是对城市内利用自用土地进行开发建设

或提高土地利用强度的 ,只要符合规划 ,转让土地或

转为出让土地时可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鼓励使用

者充分利用现有土地。五是明确使用者现有建设用

地的权能 ,对低效利用和不符合规划的 ,可在权能、

年期、价格等方面予以限制 ;对合理调整土地利用方

向、加大用地强度的 ,可对土地赋予更多权能 ,在年

期、地价上给予优惠。

(3)搞好村庄规划 ,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约

利用。一是按照因地制宜、着眼长远的原则 ,搞好村

庄规划 ,并严格按规划建设和管理 ,引导农民逐步向

中心村集中。二是在空心村改造或合村过程中 ,在

规定的用地标准范围内所节约的宅基地指标 ,可用

于其他非农业建设。三是农户按规划建住宅的 ,必

须建新拆旧。农民购房进入小城镇并取得户籍后 ,

退还原宅基地的 ,方可核发土地证等 ;农村原有宅基

地可以依法流转 ,但不得继续保留。四是积极研究

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合理流转的政策和具体办

法 ,促进闲置和低效利用的乡镇企业用地依法盘活

和合理流转。

(4)统一供应、消化闲置 ,推动开发区集约利用

土地。一是开发区的土地供应要纳入所在城市土地

供应计划 ,形成统一的土地市场。二是开发区土地

供应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作用 ,采用主动供地方式 ,

按市场价格供地。三是加强开发区用地管理 ,提高

集约用地水平。对进园区的工业项目 ,建筑容积率

一般不得低于 0. 6 ,建筑密度不低于 35 % ,绿地率不

高于 15 % ,厂前区用地比例不高于 7 %。城乡规划

和其他建设项目具体用地指标 ,应严格按照《山东省

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控制标准》执行。园区用地推行

大项目供地 ,小项目供应标准厂房的方式。原则上 ,

固定资产投资小于 500万元的项目不单独供地。行

政办公和生活配套设施用地不得超过项目用地总面

积的 12 % ,禁止建设成套职工住宅、专家楼、宾馆等

设施。

(上接第 45页)

　　(6)尽快建立起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

投入体系 ,改变地质实验发展经费来源渠道相对单

一、经费投入相对不足的现状 ,为地质实验工作的长

远发展提供必要的、充足的资金保障。

(7)转变传统地质实验观念 ,在充分发挥自身职

能作用的同时 ,积极面对市场、开拓市场、服务市场 ,

开辟多领域、多渠道的实验测试市场 ,善于利用测试

技术和测试数据的优势延伸 ,开展农业、环境、生态

等方面的技术与经济评价 ,在广域范围内发挥实验

测试的功能作用 ,争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

化。

总之 ,从经济社会发展对地质工作的需求、地质

工作自身的发展看 ,都需要切实加强地质实验工作。

地质矿产测试研究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将得到应有的

重视和提高 ,地质实验工作面临着大发展、大转变的

机遇。要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 ,加大投入 ,瞄准国际

先进水平 ,推进装备现代化 ,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 ,拓宽服务领域 ,强化管理 ,为国土资源事业的蓬

勃发展提供关键性、基础性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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